	[bookmark: _GoBack]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表

	单位：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                                                        时间：2025年3月26日

	序号
	发文字号
	文件名称
	清理意见
	备注

	1
	柴府办字﹝2023﹞39号
	关于规范“城镇开发边界”外农村项目用地管理的通知
	继续有效
	经过定期清理和评估，该文件仍具有适用性。

	2
	柴府办发﹝2024﹞60号
	关于印发柴桑区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暂行办法的通知
	继续有效
	经过定期清理和评估，该文件仍具有适用性。

	3
	柴府发﹝2013﹞62号
	关于公布实施更新调整后权限城区基准地价
	予以废止
	根据九府字发﹝2023﹞19号《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柴桑区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批复》文件精神，废止柴府发﹝2013﹞62号文件。



